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

 电子口岸客户端运维服务协议书

甲方：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杭州分中心

乙方：

为了保障杭州关区报关企业电子口岸客户端（以下简称客户端）正常运行，

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杭州分中心（甲方、以下简称杭州数据分中心）

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乙方）

就客户端的使用和运行维护，经友好协商，同意就以下条款订立本协议，共同信守执行。

第一条  乙方自愿申请，经海关和杭州数据分中心批准后，乙方可以使用客户端。

第二条  乙方应按以下要求自备所用客户端计算机。具体硬件配置如下：

1、CPU ：奔腾PIII 500或更高。

2、内存：128MB或以上。

3、硬盘：建议20G以上硬盘（有效空间）。

4、网卡：10M或100M网卡。

5、其它外围设备：电子口岸IC卡及读卡器。

第三条  乙方应按照以下规定使用和管理客户端，如有违反以下规定，乙方承担相应后果.

1、客户端一经命名并加入浙江电子口岸域，不得修改机器名；

2、客户端的IP地址设置完毕后，不得擅自改动；

3、不得擅自修改客户端的配置参数；

4、客户端应专机专用。

5、不得利用客户端接口插接其他设备和介质；
6、不得自行安装与客户端操作使用无关的软件程序，不得自行安装运行游戏软件。

7、应以本企业用户帐号登录客户端，IC卡及帐号、密码，不得转借或转告其它企业使用。

   第四条  甲方应监督乙方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的内容使用和管理客户端。

第五条  甲方或甲方许可的第三方负责为乙方申请的客户端进行安装、调试、维护，以及对录入操作人员进行指导和技术支持。

第6条 甲方负责对乙方的客户端提供运行维护，运行维护包括：

1、 客户端调试维护；

2、 技术热线支持；

3、 服务器日常运维；

4、 日常系统升级维护、数据备份恢复。

第七条  由甲方或甲方许可的第三方统一为乙方的客户端（计算机）安装软件。软件安装列表如下：

1、操作系统：Windows 2000 简体中文版 。

2、杀毒软件：Kill 甲胄。甲方提供杀毒软件升级服务器，定期对乙方计算机进行升级。

3、本地数据库客户端：Oracle 8i 简体中文版。

4、预录入系统：中国电子口岸报关行版预录入系统。

第八条  乙方使用客户端的报关员, 应申领中国电子口岸Ikey卡或IC卡。

第九条  收费项目及标准：

按照浙江省物价局审核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（浙价服[2005]167号），甲方向乙方收取以下费用：

1、电子口岸通关系统软件费为1000元/客户端；

2、电子口岸客户端服务费每票5元。

第十条  费用结算方式：

1、第九条第1款费用在乙方申请批准后、客户端正式使用前，由乙方一次性全额支付；

2、第九条第2款费用，乙方按照甲方指定的银行帐号预存一定的金额，甲方的扣款系统按照收费标准完成扣款；

3、余款不足时，甲方有权停止乙方客户端运行使用和运维服务。

第十一条  甲方自2005年8月1日起收取客户端运维费。

第十二条 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提出中止本协议，本协议继续有效；如其中一方未能履行以上条款或提出中止本协议，本协议经双方协商后终止。 

第十三条  本协议正本一式3份，甲乙方各执一份，送杭州海关备案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自双方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
第十四条  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杭州分中心
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帐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传    真：

日    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乙方： 
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帐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传    真：

日    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